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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
科 学 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文件 

 

 

化物所发〔2019〕34 号 

 

 

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关于印发《大连化物所    
科技成果奖励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研究室（部）、职能部门： 

为奖励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中做出重要贡献的集体和个人，

充分激发和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促进研究所科

技开发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发展，特制订《大连化物所科技

成果奖励实施细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。 

 

 

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

2019 年 4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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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化物所科技成果奖励实施细则 

 

第一条 为奖励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中做出重要贡献的集体

和个人，充分激发和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促进

研究所科技开发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发展，制定科技成果奖

励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奖励范围： 

1、我所科研项目获得的国家、省（部）、市级等各级政府

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励； 

2、对于在科技部登记备案的科研项目类社会奖励（不包含

人物奖），如该社会奖励的主办协会推荐的项目曾经获得过国家

科技奖励，且我所获得该社会奖励二等奖以上，可参照省（部）

级奖励管理； 

3、对于产生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，在原有奖励基础上，经

所务会讨论决定后给予特殊奖励。 

第三条 奖励办法 ： 

1、各级部门奖励的奖金按照发放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发放，

研究所按照收到奖金1:1的比例匹配奖励； 

2、研究所匹配部分中用于奖励个人或集体的奖金（非项目

经费）中的70％发放给研究组，其余30％由研究所统一支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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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对参照省（部）级奖励管理的社会奖励，参照省部级奖

励进行奖金匹配，并计算绩效分数。 

第四条 附则  

1、本细则由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负责解释。 

2、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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